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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函
地址：40666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3段36號

承辦人：課員 廖松恩

電話：04-22372388#124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中正地所一字第11000076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函囑辦理本市長春自辦市地重劃區第11批土地

（北屯區南興段58、60、61地號等3筆土地）登記一案，

業經本所辦理登記完竣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0年7月8日府授地劃一字第110016675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副本抄送臺中市長春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，請轉知土地

所有權人攜帶原權利書狀、身份證明文件及印章至本所單

一窗口櫃台換領所有權狀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副本：臺中市長春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、本所第一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61100030074

■■■■■■重劃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7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